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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设重点
加快农业产业化步伐，大力度推进农产品精深加工体系建设，全链提升水产、茶叶、水果等优势产业，先行打造蛏子、柑橘和香榧等

“一镇一品”标志性产业链。以新时代“千万工程”为主线，打造具有宁海辨识度的和美乡村，引领农村布局优化、风貌全域美丽，联动开展
艺术振兴乡村、未来乡村、“一环十线”美丽乡村风景线等创建，不断提升农村人居环境品质。着力推进以粮食安全为重心的高标准农田
建设，加快全域“幸福水利”片区、小流域治理、山塘水库整治、土地开发整理等项目建设，构建智能高效的“水利管理智慧线”，打造新时代
乡村振兴新样板。

二、新农村建设类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新农村建设申报主体为各乡镇（街道）和行政村。
（二）项目类别
1、农村文化和环境改善类项目。围绕新时代和美乡村建设，探索将艺术设计与农村生产、生活相融合，结合农村节点打造、景观提

升等，改善村庄文化艺术氛围和人居环境品质。
农村文化和环境改善类项目

2、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围绕农村生产、生活等基础设施建设，开展农村道路工程、乡村旅游、农村公厕等项目，提高农村基础设施
建设水平。

基础设施建设类项目

3、公共服务提升类项目。围绕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农村公共服务设施建设，开展体育公共服务能力提升、示范性文明实践所等
项目建设，提升农村公共服务。

公共服务提升类项目

三、农业产业化类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农业产业化类申报主体为乡镇（街道）、现代农业园区管委会、村经济合作组织、行业协会，注册地在县内的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县级

以上科研、技术推广机构等。
（二）项目类别
4、农业基础设施类项目。围绕改善基础设施和生产设施，重点扶持设施养殖业发展，促进主导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大力推进三

门湾现代农业开发区建设。
农业基础设施类项目

5、社会化服务类项目。围绕推进生态循环农业发展和适度规模经营，推进新型农业经营主体服务功能和服务能力提升。
社会化服务类项目

6、科技创新类项目。围绕种子种苗繁育推广、科技成果转化和先进适用技术推广应用，加快现代种业建设，着力提升农业科技水平
和经营主体科技素质。

科技创新类项目

7、产业化经营类项目。围绕品牌创建、“三品一标”认证及市场开拓，着力推进品牌化、标准化，改善流通设施设备条件，提升农业产
业化经营水平。

产业化经营类项目

四、农田水利建设类申报指南
（一）申报主体
农田水利建设的申报主体为各乡镇（街道）。
（二）项目类别
8、农田建设类项目。按照农业高质量发展要求，推动藏粮于地，以提高粮食产能为首要目标，大力推进高标准农田建设，加快补齐

农业基础设施短板，增强农田防灾抗灾减灾能力，提高水土资源利用效率。
农田建设类项目

9、水利建设类项目。紧密结合“水润乡村”建设，开展防洪排涝与水环境建设。主要是对河道、溪流以及山塘水库进行清淤和治理，
提高村镇人居生活场所的防洪排涝能力，改善用水条件和亲水环境。

水利建设类项目

10、管护类项目。主要用于山塘水库、海塘、水闸、堤防、泵站、灌区、小型农田水利、农村供水和防汛岁修等水利工程的维修养护和
长效管理工作。

管护类项目

五、申报程序
（一）项目申报。申报单位在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网络管理系统上填报相应类型的项目申报表，申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2月29日。

（二）项目初审。乡镇（街道）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项目真实性、合规性、必要性和可行性进行审查，将审查结果提交班子讨论，形成集体意
见，按排序报送项目主管部门。项目初审截止时间为2024年3月15日。（三）项目复审。主管部门对上报的项目进行梳理、复审，形成集
体意见后，报县涉农资金整合改革协调小组（以下简称县协调小组）汇总审定，由县协调小组建立项目储备库，实行分类建档、专人负责、
统一管理，列入项目储备库。列入联合评审的重点项目复审结果上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3月22日，委托部门或第三方评审的一般项目
评审结果上报截止时间为2024年3月底。（四）联合评审。县协调小组组织专家，或委托部门开展竞争性评审，并将评审结果报涉农资金
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备案，建立可公开查询的项目库。联合评审截止时间为2024年3月31日。（五）立项公示。一般项目的拟立项
项目，报协调小组备案，在宁海县财政资金项目管理信息平台上公示；重点项目的拟立项项目，经协调小组审定，报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
导小组办公室批准后，在宁海县财政资金项目管理信息平台上公示。公示无异议的，在2024年4月初由项目主管部门下达第一批项目
计划。

六、附则
（一）资金规模确定。三大整合平台项目资金规模为县级财政部门安排的年初预算及上级部门意向资金，市级以上财政资金规模以

实际下达资金为准。（二）项目申报资质条件。三大整合平台具体项目申报资质条件及财政资金使用范围遵循项目主管部门及其上级部
门的相应规定。被评为36条“示范村”的，在同等条件下，优先安排涉农资金项目；36条执行不严格、不规范的非“达标村”原则上不列入
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补助范围。农业产业项目不符合《浙江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防止耕地“非粮化”稳定发
展粮食生产的意见》（浙政办发〔2021〕6号）文件规定的不予支持。（三）项目申报指标。各涉农主管部门发布申报指南时，要综合上年度
项目实施情况和各乡镇街道基础条件，科学合理确定控制性指标；各乡镇街道负责做好申报培训工作，认真做好立项资格和条件的审
核。（四）项目分类评审。项目评审方式分为委托评审和联合评审，由领导小组办公室确定。项目计划表中标志为“▲”的项目列入联合评
审范围。（五）临时性项目申报。在争取上级项目指标支持和落实上级下达项目指标时，应优先选择项目库中的项目，项目库中的项目不
符合上报要求的，按上级规定临时组织申报，经领导小组办公室审定后，按相应程序上报。（六）平台互动。以“新农村建设类”平台为核
心，加强三大整合平台间的互动联通，对项目实施“菜单式”管理，做到步调一致、定向一致、目标一致。（七）其他相关项目申报、建设和管
理、资金管理、项目验收、绩效考评及责任追究。具体按照《关于印发宁海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管理办法（试行）的通知》（宁财改办
〔2015〕１号）等相关规定执行。（八）本方案有效期截至2024年12月31日。（九）项目申报网址：http://183.131.246.6:8008/。

2024年度宁海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工作方案
为做好2024年度宁海县财政涉农资金整合项目申报工作，现将工作方案予以公布。

宁海县涉农资金整合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
2024年1月30日

项目名称

工程管理管护

农村水价综合改革

主管部门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联系科室

工程建设
管理科

农村水利
管理所

联系电话

67058681

65582390

计划数

18

6

补助标准

1.水利工程长效管护1000万元；2.河道保洁200万元；3.25个
水利工程标准化管理创建100万元。

原则上不超过 10 万元/座，申报省级示范的不超过 20 万
元/座。

备注

各乡镇打包为1个项目
申报

各乡镇打包为1个项目
申报

项目名称

▲省级美丽宜居示范村

▲传统村落风貌提升
（市级）

现代化美丽城镇建设

建设用地复垦
（农村土地综合整治）

“一村万树”示范村建设

▲艺术赋能村

▲品质提升村
本质巩固村
梳理式改造村

未来乡村

海韵渔歌线

古建筑维修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一类）

▲农村公益事业建设
（二类）

主管部门

县住建局

县住建局

县住建局

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文广旅游局

县财政局

县财政局

联系科室

村镇建设科

土地开发
整理中心

林政资源
管理科

社会事业
促进科

产业发展科

农业科

联系电话

89289429

89289438

59976835

59976890

89583950

89286395

65265643

计划数

1

待定

2

10—15

3

7

5—8
6—10
10—30

5

1

≤10

40

4—6

补助标准

市级补助不超过150万元/个，县级1:1配套。

市级补助不超过150万元/个，项目要求完成投资不少于300
万元，市级项目县级资金无配套。

补助标准待定

1.获得结余的城乡建设用地增减挂钩指标的每亩补助30万
元，退宅复耕每亩补助6万元，共计36万元/亩；2.如有新政策，
按最新政策执行。

市级补助最高不超过25万元/个

最高补助不超过100万元/个

最高补助不超过200万元/个
最高补助不超过80万元/个
最高补助不超过20万元/个

最高补助300万元/个

最高补助500万元/条

每个古建筑维修项目补助额度按工程结算金额的70%补助，
最高不超过20万元。

单个项目财政奖补资金不超过50万元，项目核定投资额在50
万元以内的，全部补助，超出部分村级自筹。

单个项目财政奖补资金不超过200万元，项目核定投资额在
200万元以内的，全部补助，超出部分村级自筹。

备注
续建项目4个；已提前申
报，具体计划数以上级
正式文件为准。

续建项目1个

续建项目4个；2024年
项目待政策制定后开通
申报，具体计划数以上
级正式文件为准。

续建项目3个

待上级下达任务资金规
模后确定

待上级下达任务资金规
模后确定
涉及胡陈乡、力洋镇、茶
院乡、前童镇、岔路镇、
桑洲镇。

第一批先下达40个项目
计划，后续根据上级下
达的建设任务，在申报
项目库中选取。
第一批先下达4个项目
计划，后续根据上级下
达的建设任务，在申报
项目库中选取。

项目名称

农村公路改造提升工程

公厕改造

生态墓地建设

宁海县全域旅游
（政策性）专项资金

村级水站同质供水工程

主管部门

县交通运输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民政局

县文广旅游局

县水利局

联系科室

规划建设科

社会事业
促进科

民政执法保
障服务中心

全域旅游发
展指导中心

县农村饮水
工程管理中心

联系电话

59957032

89583878

89584014

89296361

65556756

计划数

4

18

18

根据申报
情况待定
（30-50）

30个左右

补助标准
1.加密工程及村道提升工程路面宽度达到6米及以上，一般地
区按90万元/公里补助；欠发达地区按160万元/公里补助；2.
改善工程：弯道改善平原6万元/处（山区12万元/处），增设错
车道平原2万元/处（山区4万元/处），路肩硬化20万元/公里，
纵坡改善10万元/公里，新增边沟12万元/公里，增设涵洞0.4
万元/道；3.新建桥梁、隧道：一般地区2400元/平方米，欠发达
地区2600元/平方米。
公厕改造补助最高不超过2万元/个，新建公厕补助最高不超
过6万元/个。
1.2022年1月1日前已建成墓地（含骨灰存放处），按照享受惠
民殡葬政策的对象每入葬一穴补助1000元；2.2022年1月1
日起新建、扩建墓地（含骨灰存放处），按照享受惠民殡葬政策
的对象每入葬一穴补助2500元；3.“三沿五区”坟墓迁移补助
标准单穴1500元，双穴2500元，多穴的在双穴的基础上每增
加一穴给予500元补助。

补助标准待定

按政策进行补助

备注

各乡镇（街道）打包为1
个项目申报

各乡镇（街道）打包为1
个项目申报

待政策制定后开通申报

续建项目30个

项目名称

宁海县体育公共服务能
力提升五年行动计划
（2021－2025年）

农贸市场提质升级

示范性新时代文明实践
所（站、点）建设

各级文明村创建项目

主管部门

县体育发展中心

县市场监管局

县委宣传部

县委宣传部

联系科室

群体科

市场合同
监督管理科

县文明办

联系电话

59970935

65577823

89282548

89282547

计划数

10—15

待定

18

16

补助标准
1.全民健身广场（二类）不高于30万元；2.全民健身广场（一类）
不高于50万元；3.标准拆装式游泳池（含固定式）不高于30万
元；4.标准笼式足球场不高于20万元；5.多功能运动场不高于
25万元；6.新建篮球场、门球场、羽毛球场等小型体育场按总
建设资金的50%，不高于10万元的经费补助；7.新建百姓健身
房不高于9万元。

1.省放心农贸市场：按照新创建市场每家不高于5万元，复评
市场每家不高于2.5万元标准予以补助；2.创建高星级文明规
范市场：新创建为省五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每家补助不高于50
万元；新创建为省四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每家补助不高于20万
元；新创建为省三星级文明规范市场每家补助不高于5万元；
延续创建三星及以上市场的，减半补助；3.按宁波市特色市场
及市智慧农贸市场认定标准，经申报考评、被认定为特色农贸
市场的，按每家市场不高于2.5万元标准予以补助；被认定为
市智慧农贸市场的，按每家市场不高于10万元标准予以补助；
4.按“甬有食安”建设标准，被市市场监管局发文认定完成“甬
有食安”行动的农贸市场，按每家市场不高于5万元标准予以
补助；5.省五化农贸市场创建，根据市场创建认定情况和巩固
效果，在三年行动最后一年视情给予补助，具体参照市级补助
标准减半；6.对省放心农贸市场创建与星级市场创建的补助，
就高不重复。

创建成县示范型新时代文明实践所（站、点）的，分别给予一次
性补助5万元/个、2万元/个、0.5万元/个。
1.市级补助标准：市级文明镇2万元/个，市级文明村1万元/
个；2.县级补助标准：全国文明村10万元/个，省级文明村4万
元/个，市级文明村2万元/个。

备注

续建项目；2024年计划
数 以 上 级 正 式 文 件
为准。

各乡镇（街道）打包为1
个项目申报

具体计划数以上级正式
文件为准

项目名称

秸秆和沼气综合利用
项目

示范性合作社和家庭
农场

市级新型农业经营主体
贷款贴息

土地流转项目

低收入农户同步基本实
现现代化项目试点

市级农机服务体系创建

县级特色（主导）产业机
械化示范服务组织
青创农场建设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团县委

联系科室

种植业
管理科

合作经济
指导科

乡村振兴
协调科

农机综合科

团务工作部

联系电话

89583945

89583906

89583960

89583922

89584043

计划数

5-10

35-40

待定

5-10

1-3

3

4

8

补助标准

1.秸秆打捆离田项目：60元/亩；家庭农场、农民专业合作社、
秸秆产业化利用企业等单位单个项目稻麦等农作物打捆面积
不能超过2000亩；鼓励建设农作物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建
有农作物秸秆标准化收储中心并通过市级认证的，单个项目
稻麦等农作物打捆面积不能超过4000亩；2.秸秆标准化收储
中心建设项目：按项目投资额50%进行补助，最高不超过80
万元；3.标准化收储中心收储利用奖励资金：建有农作物秸秆
标准化收储中心并通过市级认证的收储利用量达到4000吨
以上奖励5万元，收储利用量达到8000吨以上奖励10万元；4.
沼气综合利用项目按照沼气能源社会化服务承包协议进行补
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县级2万元/家、市级3万元/家、省级5万元/家、国家级8万
元/家。

对符合贴息条件的贷款，按2023年12月20日公布的LPR（贷
款市场报价利率，1年期LPR为3.45%）不高于50%比例贴息，
利率低于LPR的按实际利率的不高于50%比例贴息，最高不
超过50万元。

按流转面积给予300元/亩，且最高不超过20万元的一次性
补助。

1.县级项目以辐射带动低收入农户数为依据，按1万元/户标
准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2.市级项目按上级文件标准
补助。

1.市级示范农机服务组织6万元/家；2.市级区域性农机服务中
心10万元/家；3.市级农业专业服务组织功能培育按规模大小
分5万元/家、10万元/家、20万元/家；4.市级农机作业服务公
司10万元/家。

最高不超过9万元/家

省级2万元/家、市级1万元/家、县级0.5万元/家。

备注

项目内容包括沼气后续
服务平台、秸秆打捆离
田及秸秆标准化收储中
心建设项目等。

扶持对象为土地流转达
标的农村集体经济组织

具体计划数以上级正式
文件为准

具体计划数以上级正式
文件为准

项目名称

市级农机科技

农业科技

现代种业

农业经营主体技术改造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县科技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科室

农机管理站

农村与社会
发展科

产业发展科
农业产业化
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

89583922

65567808

89583881

89583882

计划数

1

28

待定

待定

补助标准

要求项目总投资高于50万元，按照总投资不超过40%补贴，
补贴额最高20万元，项目建设期为一年，项目建设内容为新型
农业机械引进应用（购置补贴范围内不考虑）。

根据攻关项目的技术水平和投入情况：1.农业科技攻关类项目
给予最高不超过20万元补助；2.社会发展类项目给予最高不
超过5万元补助；3.科技特派员类项目给予最高不超过5万元
补助。

待定

待定

备注

待政策制定后开通申报
待上级政策制定并下达
任务后开通申报

项目名称

乡镇（街道）农事服务中
心建设项目

产业农民合作经济组织
联合会建设项目

“宁海珍鲜”品牌形象门
店建设项目

农业产业化补助

主管部门

县供销联社

县供销联社

县供销联社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科室

合作指导科

经济发展科

农业产业化
发展中心

联系电话

89289799

89289799

89583882

计划数

1

1

28

1

补助标准
经认定后，按照核定总投入，给予装修、设备购置、宣传推广及
当年度的房屋租赁等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80万元，其中当
年度的房屋租赁按40%给予补助，最高不超过10万元。
经认定后，按照核定总投入,给予装修、设备购置、宣传推广、
培训、当年度房屋租赁等一次性补助最高不超过5万元。

1.品牌专柜按照专柜数进行一次性补助，每组专柜补助5000
元，单个门店总补助费用最高不超过2万元/家；2.品牌加盟店
要求经营面积不少于50平方米，门头规范安装，设立专柜3组
以上（含3组），经认定后，按照装修和设备购置总投入的50%
进行补助，补助金额不超过5万元/家；3.品牌专卖店要求经营
面积不少于80平方米，门头规范安装，设立专柜6组以上（含6
组），装修融入“宁海珍鲜”宣传元素，经认定后，按照装修和设
备购置总投入的50%进行补助，补助金额不超过8万元/家；4.
品牌旗舰店要求经营面积不少于300平方米，参考“宁海珍
鲜”VI文本内体验店设计装修，经认定后，按照装修和设备购
置总投入的50%进行补助，补助金额不超过30万元/家。

按文件标准补助

备注

不受地域限制

由产业化发展中心统一
打包申报

项目名称
高标准农田改造提升▲绿色农田建设项目
新建高标准农田建设
项目

土地开发整理

生态拦截沟建设和维护
保养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自然资源
和规划局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科室

农田建设
管理中心

土地开发
整理中心

种植业
管理科

联系电话

89583950

59976835

89583957

计划数
2
1

10

12-14

3-5（含提
质改造
2-3个）

补助标准
补助标准不少于1500元/亩
补助标准不少于5000元/亩

补助标准不少于3000元/亩

1.政府实施项目按施工进度拨款；2.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实施土
地整治项目，按垦造新增水田每亩5万元、垦造新增旱地每亩
3万元、旱改水新增水田每亩2万元的标准执行；3.如有新政
策，按最新政策执行。

1.提质改造：每条不超过10万元；2.维护保养：按文件要求，一
般每年运维资金规模占建设资金的5%-10%。

备注
续建项目4个
续建项目3个

续建项目3个

续建项目2个

项目名称

▲小流域治理工程

河道清淤

山塘整治工程
千库保安除险加固工程

主管部门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县水利局

联系科室
工程建设
管理科
农村水利
管理所
镇乡水利
服务总站

联系电话

59958077

65582391

65550306

计划数

2

4-6

14-17
6

补助标准

500万元/公里，市级补助工程量的30%。

不超过20元/立方米补助

按核定的工程量补助，其中市级补助30万元/座。
按核定的工程量补助，其中市级补助工程量的50%。

备注

续建项目3个

续建项目1个

续建项目7个
续建项目8个

项目名称

▲农业示范基地

农业设施大棚

市级机械强农

市级粮食高效示范基地

市级种植业精品园建设

稻渔综合种养基地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科室

产业发展科

农机管理站

种植业
管理科

渔业渔政
渔港管理科

联系电话

89583881

89583922

89583945

89583913

计划数

30-40

45个县
级+市级
个数待定
（预计10
个左右）

3

2

3—5

10—20

补助标准
农业示范基地单个项目补助10-50万元，良种繁育基地单个
项目补助10-80万元；基础设施建设按实际投入的40%给予
补助、设施设备（含数字化设备）按50%给予补助。
一、补助标准：1.GP-622单栋钢架大棚补贴5元/平方米，GP-
825单栋钢架大棚补贴6元/平方米，钢管混合水泥柱结构葡
萄大棚补贴4元/平方米；2.标准钢架连栋种植业设施项目补
贴20元/平方米；3.玻璃温室种植业设施项目补贴200元/平方
米；以上三类单个项目补贴额不超过40万元（含40万元）。市
级项目按市级标准执行。4.渔业标准钢丝大棚补贴不超过0.3
万元／亩；5.渔业墙体钢结构大棚补贴不超过2万元／亩。
二、起补面积详见资金管理办法。
1.农事服务中心建设项目：省级现代化农事服务中心和区域性
农事服务中心市级补助比例为总投资的50%；省级现代化农
事服务中心项目，市级补助资金原则上不超过1000万元，每
个县补助项目不超过1个；区域性农事服务中心项目，市级最
高补助额度不超过300万元;2.农艺农机融合示范试验基地建
设项目：市级资金按总投资的30%予以补助。对县域农业种
养殖规模或产值前5位的主导特色产业农艺农机融合示范试
验基地项目（由县农业农村部门提供证明），市级按40%的比
例予以补助。单个项目市级最高补助额度为200万元。
根据市级的综合考评结果进行补助，每个基地按实际总投资
30%的比例给予奖补，亩均产值超过万元的基地补助比例再
提高10%，最高补助金额不超过200万元。市财政对基础设
施建设的政府投入，按投资额30%的比例给予补助，最高奖补
额度不超过200万元。

项目总投资要求不低于50万元，新申报认定的市级项目按照
40%的比例进行补助，其中列入补助的单项（类）设备要高于2
万元，最高补助额度为100万元。

1.市级奖补标准：按800-1000-1200元/亩标准奖补；2.县级
奖补标准：按照市级奖补标准的50%进行配套；3.单个项目市、
县奖补合计最高不超过200万元。

备注

以乡镇（街道）为申报
单位

注意：已享受农机购置
补贴的项目不得重复申
报；生产原材料、易耗
品、办公用品等也不能
列入。

项目名称

市级渔业发展补助资金
项目

规模畜禽养殖场绿色改
造提升项目

主管部门

县农业农村局

县农业农村局

联系科室

渔业渔政
渔港管理科

县动物卫生
监督所

联系电话

89583913

89583932

计划数

待定

待定

补助标准
1.渔业管理类项目：实行全额补助；2.生产经营类项目：补助比
例不超过项目新增产业投入的30%，其中水产种业提升项目
一般不超过项目新增产业投入的40%，具体以上级下达的文
件为准。

按核定总投入的30%补助，最高不超过300万元。

备注

接受预申报

接受预申报


